附件2
[bookmark: _GoBack]福州英华职业学院修缮工程申请表
	
修缮项目名称
	
	申请部门经办人联系方式
	

	
	
	
	

	申请修缮内容
（可另附页）
	

	申请理由和依据（可另附页）
	

	
申请部门意见
	

签章：            日期：

	

后勤管理处意见
	预算总金额（万元）
	
	造价审核金额（万元）
	

	
	部门负责人意见
	

	经费归口部门
意见
	

签章：            日期：

	职能管理部门
意见
	

签章：            日期：

	财务处意见
	

	后勤分管院领导意见
	

签章：            日期：

	
院长意见
	

签章：            日期：

	




填表
说明
	1.限额修缮项目的审批，由需求部门提供项目初步需求方案，经后勤管理处审核并确定预算金额后按相关程序报批，报批时应附相应的图纸及项目预算文件（后勤管理处提供）。
2.申请使用本部门经费及后勤修缮经费开展的修缮项目，“经费归口部门意见”一栏无需填写，申请使用非本部门经费、非后勤修缮经费开展的项目，需由相应的经费归口部门签字确认。
3.涉及职能部门业务管辖范围的修缮项目，如实训室、教室内部装修改造等，需经职能部门签字确认。
4.限额小型修缮项目经后勤管理处负责人审批后实施，限额中、大型修缮项目需经后勤分管校领导审批后实施。
5.本表适用于学院修缮项目的立项审批。



